
““““想分就分想分就分想分就分想分就分””””分期分期分期分期业务业务业务业务条款及细则条款及细则条款及细则条款及细则 

若持卡人同意申请交通银行信用卡“想分就分”分期业务，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

本条款及细则： 

1. 交通银行信用卡（除准公司卡、准贷记卡、分期卡、Boss 卡外）持卡人消费符合

一定条件时，可通过本行网上银行等自助渠道，或致电卡片背面 24小时客服热线申请办理

“想分就分”分期业务。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中的单笔消费或账户中的消费欠款达到分期金额

条件（单笔消费或账户中的消费欠款总额达人民币 1,500 元或美元 100 元，或交通银行 

Y-Power信用卡单笔消费或账户中的消费欠款总额人民币 500元或美元 60元，且不超过人

民币 350,000元或美元 15,700元），即可在消费交易入账后至到期还款日前一天之间，申请

将单笔消费或消费欠款以分期付款方式偿还。消费欠款指信用卡账户余额中经持卡人透支消

费产生且尚未清偿的欠款余额，不包括银行收取的各项利息费用、持卡人的取现和转账交易，

以及已办理分期的欠款。附属卡持卡人仅限对其本人实施的单笔消费交易申请分期。 

2. 下列项目不可申请分期业务：依照相关信用卡适用的章程和领用合约的规定收取的

各项利息费用、转账、取现、房产类交易以及其他交通银行根据监管机构规定和风险政策不

时另行指定的类别交易或含以上交易的消费欠款。 

3. 申请分期业务的人民币或美元交易合计金额不能高于申请当时持卡人信用额度人

民币账户或美元账户内的消费欠款总额；同时，持卡人申请占用信用额度的各类分期业务的

合计金额不能高于申请分期付款时该信用卡的固定信用额度，持卡人在信用卡账户内的存款

和临时调高的信用额度均不能增加用于分期业务交易的额度。 

4. 持卡人对单笔消费申请分期的，如符合申请条件，由我行按照该笔消费的交易金额，

或信用卡账户内的消费欠款（当消费欠款小于该笔消费的交易金额但高于人民币 500元或美

元 60元，或交通银行 Y-Power信用卡高于人民币 200元或美元 20元时）转为分期付款，

申请分期时持卡人不可任意选择转为分期付款的金额；持卡人对消费欠款申请分期的，可在

符合申请条件的消费欠款内选择任意金额（需达到上述“分期金额条件”）转为分期付款。 

5. 持卡人可在银行允许的范围内申请分期期数，如 3期、6期、9期、12期、18期、

24期，每月为一期，自申请成功后的第一期账单起算。 

6. 每期还款本金依持卡人选择并经银行批准同意的分期付款期数按每月为一期平均

摊还。手续费依分期付款交易的金额、分期付款期数而定，按月收取，手续费费率以客户申

请分期时银行告知为准，最高不超过 0.72％，交通银行在按监管要求完成相关价格报备和公

告等必要手续后，可调整相关手续费率。 

7. 分期付款期间，当期分期入账金额及手续费不享受最低还款额待遇，须每月全额还

款，如因持卡人未及时全额还款导致滞纳金、利息等相关费用需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8. 成功申请分期后，持卡人的可用信用额度根据每月实际归还的分期本金等额恢复。 

9. 持卡人成功申请分期后，不可对已申请成功的分期付款的分期期数、金额进行更改，

也不能对已转入分期计划的金额再次申请分期付款。 

10. 持卡人可以通过网上银行等自助渠道，或致电卡片背面所示 24小时客服热线申请

提前终止已经申请成功的分期付款业务，但必须一次性支付剩余的所有各期本金及手续费。 

11. 对于已经成功申请分期付款业务的交易若发生退货情况，仅在持卡人提出主动申请

并提供相关交易的有效退货签购单凭证后，我行才会终止其分期付款业务，持卡人已经支付

的各期手续费不予退还。 

12. 交通银行保留不允许任何违法交易、不良信用卡账户、状态不正常的信用卡账户，

或交通银行因任何理由认为不适合申请分期付款业务的信用卡账户申请本业务的权利。 

13. 持卡人的信用卡账户若在分期付款期间由于账户销户、注销卡片、账户被冻结等任



何原因变为状态不正常，或交通银行因任何理由认为其资信状况发生恶化，导致该账户不再

适合进行分期付款业务，则交通银行无须任何通知，该笔分期付款业务的所有剩余未还部分

将于发生上述情况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分期付款的本金、手

续费及相关费用。 

14.交通银行修改本业务条款及细则，应通过官方网站或其他相关渠道公告的方式事先通知

持卡人,并于法定公告期满后生效，敬请持卡人留意。 

 


